
 

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 关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上

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、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

对公司八届三十二次（临时）董事会拟审议的《关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

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签署相关终止协议的议案》等相关议案进

行了认真审阅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1、本次董事会议案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相关程序合法有效； 

2、由于近期国内证券市场环境、监管政策等客观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，交

易各方认为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经本次重组各方审慎

研究，现协商一致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我们认为，终止本次重大资

产重组事项有利于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； 

3、上述拟审议事项相关材料齐全，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八届三十

二次（临时）董事会审议。 

 

（以下为无正文） 

 

 



 

 


